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对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相关事

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根据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就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颁布的《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

释第 15 号>的通知》（财会〔2021〕35 号）、《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

解释第 16 号>的通知》（财会〔2022〕31 号）的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

进行的相应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的实际情况，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及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

大影响，不存在利用会计政策变更调节利润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二、关于《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企业内部控

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和其他企业内部控制相关规定等相关规章制度

的有关规定，作为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审议了《公司202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现发表如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能得

到有效执行；《公司 2022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内容真实、客

观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公司审计内控部部对主要

内部控制执行情况进行审计中未发现重大缺陷；我们在日常履行独立董事

职责的过程中，也未发现公司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三、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独立意见 

根据相关规定，我们就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3年第五次会议通过，公司拟对2022年度利润

进行分配，预案拟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91,178,800股为基数，每10股派

发现金股利0.67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32,908,979.60元。 

我们认为：此次利润分派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兼顾公司发

展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是可行的，我们同意该方案。 

四、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2 年度薪酬方案的独立

意见 

根据相关规定，我们就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事项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根据市场及公司实际情况，按照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对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测评和 2022 年经营目标完成情况的考核结

果，我们同意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2 年度薪酬方案。 

五、关于公司关联方资金往来、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

和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

问题的通知》（证监会公告[2017]1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

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我们作为

公司的独立董事，在对有关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并听取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和管理层有关人员意见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情况和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遵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会公告[2017]16号）及证监发

〔2005〕120号文的规定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 

第一、对外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为参股公司中化扬州石化码头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化扬州）提供担保。2021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中化扬州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按照

股比为中化扬州提供不超过 5,000 万元的担保，担保期为 5 年。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对该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960 万元。 

截至2022年12月31日，经公司董事会批准的对外担保额度为5,000万

元，实际担保余额为960万元，占公司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0.32%。 

第二、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如下：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金占用方

类别 

资金往来方名

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司

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

算的会计科

目 

2022 年期初

占用资金余

额 

2022 年度占用累

计发生金额（不含

利息） 

2022 年度占用

资金的利息

（如有） 

2022 年度偿

还累计发生

金额 

2022 年期末

占用资金余

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现大股东及

其附属企业 
          

合计           

其他关联资

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

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司

的关系 

上市公司核

算的会计科

目 

2022 年期初

往来资金余

额 

2022 年度往来累

计发生金额（不含

利息） 

2022 年度往来

资金的利息

（如有） 

2022 年度偿

还累计发生

金额 

2022 年期末

往来资金余

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大股东及其

附属企业 

南京港（集团）

有限公司 
公司母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00    10.00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支

付的保证金 
经营性占用 

大股东及其

附属企业 

南京港龙潭天

宇码头有限公

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其他应收款 35.60 324.75  292.53 67.83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提

供转供电、堆场出租

服务 

经营性占用 

大股东及其

附属企业 

南京港（集团）

有限公司新生

圩港务分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应收账款 48.65 142.80  191.45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提

供集装箱中转、拆装

箱服务 

经营性占用 



 

大股东及其

附属企业 

南京港（集团）

有限公司新生

圩港务分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其他应收款  419.64  336.68 82.96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提

供其他集散转换服务 
经营性占用 

大股东及其

附属企业 

南京港港务工

程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应收账款 128.37 272.00  400.37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提

供库场使用及转供电 
经营性占用 

其他关联方

及其附属企

业 

南京通海集装

箱航运有限公

司 

受省港口集团控制 应收账款 40.00 1,165.19  845.17 360.02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提

供集装箱中转及房屋

出租服务 

经营性占用 

其他关联方

及其附属企

业 

江苏远洋新世

纪货运代理有

限公司 

受省港口集团控制 应收账款 316.53 2,243.58  2,208.58 351.53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提

供集装箱中转及房屋

出租服务 

经营性占用 

其他关联方

及其附属企

业 

太仓港集装箱

海运有限公司 
受省港口集团控制 应收账款 1.07 1,104.38  1,016.82 88.64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提

供集装箱中转服务 
经营性占用 

其他关联方

及其附属企

业 

南京晟海多式

联运有限公司 
受省港口集团控制 应收账款  121.80  104.44 17.37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提

供集装箱中转服务 
经营性占用 

其他关联方

及其附属企

业 

中化扬州石化

码头仓储有限

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36.44  136.33 0.11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提

供化工品装卸、水电

能源供应服务 

非经营性占

用 



 

其他关联方

及其附属企

业 

江苏省港口集

团物流有限公

司 

受省港口集团控制 应收账款 22.09   22.09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提

供集装箱中转、场地

使用及转供电服务 

经营性占用 

其他关联方

及其附属企

业 

江苏省港口集

团物流有限公

司 

受省港口集团控制 其他应收款  15.46  14.26 1.20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提

供水电能源供应服务 
经营性占用 

上市公司的

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 

江苏油港国际

港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694.41  2,484.24 210.17 

本公司向该关联方提

供房屋设施出租服

务、外派劳务收入 

经营性占用 

上市公司的

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 

南京港龙潭集

装箱有限公司

（简称龙集公

司） 

控股子公司[注 1] 长期应收款 18,389.88    18,389.88 

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投入控股子公司龙集

公司 

非经营性占

用 

上市公司的

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 

龙集公司 控股子公司[注 1] 其他应收款   765.08 426.33 338.75 
向控股子公司龙集公

司拆借募集资金利息 

非经营性占

用 

合计    18,992.19 8,640.45 765.08 8,479.29 19,918.46   

总计    18,992.19 8,640.45 765.08 8,479.29 19,918.46   

注 1：子公司龙集公司使用本公司募集资金利率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截止本报告期末，不存在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非经营性资金的

情况。 

六、关于与关联交易方签订相关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意见 

根据相关规定，我们就公司拟与关联交易方签订相关日常关联交

易协议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1. 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关于与控股股东关联方签订相关

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关于与上港集团关联方签订相关日常关

联交易协议的议案》以及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审阅，我

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的商业行为，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

理的定价原则，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未有违反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规定。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 

2. 独立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控股

股东关联方签订相关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与上港集团关联方

签订相关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由于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拟

根据实际情况与日常关联交易方签订相关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关联交易经管理层充分论证和谨慎决策。关联交易按照等价

有偿、公允的原则定价，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七、关于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集公司）



 

因一台岸边集装箱起重机购置项目与南京港机重工制造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港机重工）形成关联交易。该关联交易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形成。 

根据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就公司因公开招标形成

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事前认可意见 

龙集公司一台岸边集装箱起重机购置项目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

交易，招标程序公开透明，交易价格公平公允，招标结果公正，我们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董事

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2. 独立意见 

该项交易因公开招标产生，交易价格符合公平、公开、公允的市

场交易定价原则，招标程序公开透明，定价公允合理，符合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在议案

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我们同意本次《关于因公开招标形成关

联交易的议案》。 

 

 

 

 

 

 

 



 

（本页无正文，为《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专

项说明及独立意见》之签章页） 

 

 

独立董事签名： 

                                                        

徐志坚                马野青              耿成轩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7 日 

 


